








异议期届满后，视为本次会议已召开并表决完毕，债权代理人应

当按照本规则第 4.3.2 条第一款的约定确定会议结果，并于次日内披

露持有人会议决议公告及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。”

“2.2本次债券存续期间，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通过债券

持有人会议决议方式进行决策：

2.2.1拟变更债券募集说明书的重要约定：

a.变更债券偿付基本要素(包括偿付主体、期限、票面利率调整

机制等);

b.变 更增信或其他偿债保障措施及其执行安排；

c.变 更债券投资者保护措施及其执行安排；

d.变更募集说明书约定的募集资金用途；

e.其他涉及债券本息偿付安排及与偿债能力密切相关的 重大事

项变更

上述提及《持有人会议规则》 第 2.2 条主要为：

。

··

”

联系人：成延凯、张兆

截至目前，发行人经营情况良好，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，本次债

券发行时确定的偿债保障措施不受影响。因此，根据上述《持有人会

议规则》约定，本次变更事项符合第 2.2.1条规定中d项及 6.2.1条规

定中a项，对上述事项存在异议的投资者，自本报告之日起5个工作

日内向本次债券的债权代理人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提出书面异议。

债权代理人联系方式如下：

悦

办公地址：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芙蓉西路 62 号开源证券财富管

理中心

联系电话： 18221373537、 15769180333






